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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
育局)

承辦人：欉偉慈

電話：0422289111+55141

電子信箱：taiedu01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9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學字第111001682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10016826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10016826_ATTACH2.odt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辦理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全民國防教育融入

式課程教案甄選實施計畫（如附件）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1年3月2日臺教學(六)字第111280113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鼓勵國民中小學教師發揮創意與教學專業知能，

甄集優良課程教案，及發掘具全民國防教育教學熱忱及專

業的國民中小學教師，爰辦理旨揭教案甄選，以推動及落

實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之全民國防教育。

三、旨揭教案甄選說明如下（實施計畫詳如附件）：

(一)甄選對象：

１、公、私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現職教師，含協同教學

之教育人員、代理教師、兼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。

２、每件教案至多3名教師參與且任職學校須為本市教

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127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3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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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收件方式：如有意願參選者，請於111年7月26日（星期

二）前依本計畫規定備齊紙本資料(含附件內容)及教案

光碟先行寄送本局初審，資料未齊全者，視同繳交不

全，不予評選；另有關參選人員基本資料表，請先於111

年4月22日（星期五）前填寫GOOGLE表單https://forms.

gle/MP6pHzprf9Meer2H7。

(三)評選方式：由本局於8月份召開評選會議進行初選，擇優

選出薦報教案。

(四)請務必詳閱計畫內容，依各欄位詳實填寫相關資料。

(五)請轉知鼓勵教師踴躍參加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、本市私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

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

頓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學生事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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